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８０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０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潍坊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下同）共

８１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４３４８６５２８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５１．９６８９％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２

人， 代表股份数

１４０９６．５５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０６％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７９

人，代表股份数

２５２１０２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１３１％

。

公司副董事长刘会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

所律师陆彤彤先生、吕丛剑先生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

１

、议案

３

、议案

４

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具体表决情况详见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情况一览

表，如下：

序

号

议案名称

股份投

票类别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股） 比例（

％

） 股份（股） 比例（

％

） 股份（股） 比例（

％

）

１

关于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成立山东

重工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的议案

全部

５７２５８３１３ ９７．０１％ １３９０５１５ ２．３６％ ３７２２００ ０．６３％

通过

现场

５６５０００００ ９５．７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

７５８３１３ １．２８％ １３９０５１５ ２．３６％ ３７２２００ ０．６３％

２

关于投资柴油机

关键毛坯件建设

项目的议案

全部

１４２８１３２９３ ９９．５３％ ３０９２３５ ０．２２％ ３６４０００ ０．２５％

通过现场

１４０９６５５００ ９８．２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

１８４７７９３ １．２９％ ３０９２３５ ０．２２％ ３６４０００ ０．２５％

３

与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

《采购及提供加

工服务框架第一

补充协议》的议

案

全部

５７９７８７１８ ９８．２３％ １０３５４１０ １．７５％ ６９００ ０．０１％

通过

现场

５６５０００００ ９５．７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

１４７８７１８ ２．５１％ １０３５４１０ １．７５％ ６９００ ０．０１％

４

与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

《供货框架第六

补充协议》的议

案

全部

５７９７６０１８ ９８．２３％ １０３７９１０ １．７６％ ７１００ ０．０１％

通过

现场

５６５０００００ ９５．７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

１４７６０１８ ２．５０％ １０３７９１０ １．７６％ ７１００ ０．０１％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四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陆彤彤、吕丛剑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４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９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沈阳机床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９∶

３０－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５∶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５∶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主楼

ｖ１－０２

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要求。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５

、表决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

投票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２

）本公司现任董事、现任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事项：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捷机床有限公司委托德国希斯公司研发和购买设备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本次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司第

５

届董事

会第

２８

次会议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捷机床有限公司委托德国希斯公司研发和购买设备的关联交易的公

告》。

３

、关联股东沈阳机床（集团）审议上述议案需要回避表决。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员，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

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法人授权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４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６

、登记地点：公司财务管理部

７

、未在登记日登记的股东也可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和投票程序

（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９∶３０－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５∶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投票方法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３６０４１０

，投票简称：沈机投票。

（

２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本次只审议一项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本议案，例示如

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捷机床有限公司委托德国希斯公司研发和购买设

备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

元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

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

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

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

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

易系统挂失，挂失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

地址：

ｃａ＠ｓｚｓｅ．ｃｎ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８３９９０７２８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沈阳机床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五、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

六、投票结果查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七、其它事项

１

、公司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１７

甲

１

号

２

、邮编：

１１０１４２

３

、电话：（

０２４

）

２５１９０８６５

４

、传真：（

０２４

）

２５１９０８７７

５

、联系人：林晓琳、石苗苗

６

、参会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３９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五届八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公司办公楼第

一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参会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徐桦木先生、高际先生、何宏满先生、周自学先生、

叶向军先生、杜力先生、杨士友先生、何广卫先生和乔如林先生）。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徐桦木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式书面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转让参股公司

ＲＥＳＩＳＴ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８．４１％

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协议价

１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将持有参股公司

ＲＥＳＩＳＴ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８．４１％

的股权转让给香港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同意票９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股权转让具体事项详见《公司出售资产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４０）。

二、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及经营业务的不断发展， 为了有效抵御和防范市场变化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

风险，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更加真实、完整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结合目前的经营环境及市场状况，在借鉴行业内大多数公司采用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

基础上，本着谨慎性原则，拟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同意票

９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事项详见《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４１

） 。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４０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以下简称“丰原药业”或“本公司”）与香

港恒元投资有限公司（收购方，以下简称“恒元投资”）在上海市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的标

的为丰原药业所持参股公司

ＲＥＳＩＳＴ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ＲＴ

公司”）

８．４１％

股权。

２

、协议双方约定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３００

万元。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９．３

条及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董事会出售资产权限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１０％

（本次交易金额

１３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９４％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且本次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４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

ＲＴ

公司股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恒元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注册资本为港币

１

万元，注册地址为香港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

中心

２７

楼。 该公司主营投资业务，经营管理人为常亮先生。

恒元投资现持有

ＲＴ

公司

９１．５９％

的股权，除此之外，恒元投资与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ＲＴ

公司

注册地址：

Ｐａｌｍ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Ｎｏ．３

，

Ｐ．Ｏ．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注册资本：

２

美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２

、

ＲＴ

公司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目前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江苏江山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

制药”）的外方股东，

ＲＴ

公司无自己的主营业务，仅作为持股公司，持有江山制药

２３．７８％

的股权。

３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ＲＴ

公司资产总额为

３４４

，，

３３８

，

８８３．０１

元， 负债总额为

０

元， 净资产为

３４４

，，

３３８

，

８８３．０１

元，未分配利润为

３１５

，

０８１

，

９６１．１７

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ＲＴ

公司资产总额为

３５７

，

４９８

，

２３１．６７

元，负债总额为

０

元，净资产为

３５７

，

４９８

，

２３１．６７

元，未分配利润为

３２８

，

２４１

，

３０９．８３

元。（以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本公司收到

ＲＴ

公司现金分红款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５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事项，转让之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诉讼或仲裁、查

封、冻结等事项。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情况

１．

本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

ＲＴ

公司

８．４１％

的股权作价转让给恒元投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００

万元。

２．

恒元投资同意按照上述价格及转让协议的约定受让上述股权。

３．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恒元投资将约定的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汇入由丰原药业指定

的银行账户。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规避对外投资风险，公司决定转让参股公司

ＲＴ

公司

８．４１％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扣除投资成本预

计可获得收益约为人民币

３７５

万元。 本次资产出售对公司本期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２

、股权转让双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３

、

ＲＴ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的资产负债表。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４１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况

１

、变更原因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及经营业务的不断发展， 为了有效抵御和防范市场变化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

风险，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更加真实、完整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结合目前的经营环境及市场状况，在借鉴行业内大多数公司采用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

基础上，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会计估计。 变更后坏账估计更能反映公司应收款

项真实情况，更能满足公司应收款项管理需要。

２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公司应收款项（包括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按合同或协议价款作为初始入帐金额，并按下列标准确

认坏账损失：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出

于经济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作出让步；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债务

重组。

（

１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是指期末余额

２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对单项金额重大

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

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

益。

（

２

）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该组合的风险较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定依据和

计提方法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该组合的风险较大的应收

款项，是指期末余额在

２００

万元以下且已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

合后该组合的风险较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单独计提特别坏账准备。

（

３

）对期末未单独计提特别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按账龄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

相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 结合现时情况确定本期各项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比例，具体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１

年以内

１ １

１

至

２

年

５ ５

２

至

３

年

１０ １０

３

年以上

３０ ３０

３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公司应收款项（包括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按合同或协议价款作为初始入帐金额，并按下列标准确

认坏账损失：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出

于经济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作出让步；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债务

重组。

（

１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是指期末余额

２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对单项金额重大

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

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

益。

（

２

）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该组合的风险较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定依据和

计提方法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该组合的风险较大的应收

款项，是指期末余额在

２００

万元以下且已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

合后该组合的风险较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单独计提特别坏账准备。

（

３

）对期末未单独计提特别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按账龄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

相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 结合现时情况确定本期各项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比例，具体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１

年以内

１ １

１

至

２

年

５ ５

２

至

３

年

３０ ３０

３

至

４

年

５０ ５０

４

至

５

年

７０ ７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４

、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

更》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执行时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有关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的公告规定，对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２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

生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影响为：减少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

约

２

，

２００

万元，对净利润的影响比例在

５０％

以内。

３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实施后，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业绩预增范围不变（仍为实现

净利润约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万元）。

４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提供客观、真实和公允的财务会计信息，并可

以有效防范和化解资产损失风险，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及经营业务的发展，为了有效抵御和防范因市场变化给公司生

产经营带来的风险，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更加真实、完整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体现会计

谨慎性原则，在借鉴行业内大多数公司采用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基础上，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会计估计进行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公司实际，能够更准确、真实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财务会计信息更客观、真实和公允。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此次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会计估计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也体现了会计

谨慎性原则。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必要性、合理性和稳健

性原则，有利于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会计估计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会计信息

更客观、真实和公允。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本次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六次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４２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六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公司办公

楼第二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监事应到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明祥先生主持。会议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式书面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通过《关于转让参股公司

ＲＥＳＩＳＴ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８．４１％

股权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二、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及经营业务的发展，为了有效抵御和防范市场变化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风险，

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更加真实、完整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在借鉴

行业内大多数公司采用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基础上，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拟对应收款

项坏账准备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会计估计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会计信

息更客观、真实和公允。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本次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同意票

３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１

� �证券简称：创元科技 公告编号：

ｌｓ２０１０－Ａ３８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１０

号《关于核准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核准，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

３６４

，

９１０

，

５８９．６０

元（发行具体情况将按照有关规定另行公告），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２１

，

０７８

，

０３４．５３

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３４３

，

８３２

，

５５５．０７

元，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２４

，

９９３

，

８７６．００

元， 增加资本公积

３１８

，

８３８

，

６７９．０７

元。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１３２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促进公司规范发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

文件规定，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苏州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与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证券”）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一、公司与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及国联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１

、公司已在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１１０２０２０６２９０００７１９７６７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５５

，

１２８

，

５８９．６０

元。 该专户用于公司收购抚顺高科电瓷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４３％

的

股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已在募集资金到账前使用自筹资金预先完成了对项目的投入，募集资金

可用于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以及支付公司在此次募集资金事项中应支付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发

行费用（已在募集资金到账前支付的发行费用，可用专户资金置换），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公司与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国联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联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制订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工商银

行苏州分行应当配合国联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联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情况。

４

、公司授权国联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江红安、宋卓可以随时到工商银行苏州分行查询、复印公司专

户的资料；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工商银行苏州分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国联证券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工商银行苏州分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５

、工商银行苏州分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如遇节假日顺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联证券。 工商

银行苏州分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６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２０％

的，工商银

行苏州分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联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国联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联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工商银行苏州分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联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联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国联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国联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

９

、本协议自公司、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国联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国联证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二、公司与浦发银行苏州分行及国联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公司已在浦发银行苏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８９０１０１５４８０００００６１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９５

，

２８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以对抚顺高科电瓷电气制造有限公司增资方式实

施超高压、特高压电瓷生产线建设项目（一期）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已在募集资金到账前使用自筹资金

预先完成了对项目的投入，募集资金可用于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协议其他条款与公司、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及国联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类似。

特此公告。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１

证券简称：创元科技 � � �公告编号：

ｌｓ２０１０－Ａ３７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创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１０

号）核准，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

３６４

，

９１０

，

５８９．６０

元（发行具体情况将按照有关规定另行公告），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２１

，

０７８

，

０３４．５３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４３

，

８３２

，

５５５．０７

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２４

，

９９３

，

８７６．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

３１８

，

８３８

，

６７９．０７

元。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１３２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净额全部存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〇〇九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二〇〇九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募集资金投入额 实施方式

１

收购抚顺高科

４３％

的股权

２５

，

０９４．８６ ２５

，

０９４．８６

现金购买股权

２

超高压、特高压电瓷生产线建设项目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５２８．２０

通过对抚顺高科增资

实施

合 计

４０

，

０９４．８６ ３４

，

６２３．０６

公司已在第六届董事会二〇〇九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公告中和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中披露，若本次募

投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经进行了前期投入，则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置换或偿还前期

已经投入的自筹资金。

三、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为保障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进行，公司已按照与司贵成、司晓雪及抚顺高科签订的《创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与司贵成、司晓雪及抚顺高科电瓷电气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约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自筹资金向司贵成支付抚顺高科电瓷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顺高科”）股权转让款

２５０

，

９４８

，

６００．００

元，并同时向抚顺高科单方增资

９５

，

２８２

，

０００．００

元，抚顺高科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同日办

妥。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之《关于收购抚顺高科电瓷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股权并单方面增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ｌｓ２０１０－Ａ２８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时公司将以上以自筹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增资款的情况在本次发行的申

请文件中作了披露。

四、具体置换方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和《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公司收益，公司拟用募

集资金净额置换上述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净额

３４３

，

８３２

，

５５５．０７

元小于预先已投入

的自筹资金

３４６

，

２３０

，

６００．００

元的部分，公司用自有资金解决），其中：

１

、置换预先投入“收购抚顺高科

４３％

的股权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４８

，

５５０

，

５５５．０７

元；

２

、置换预先投入“超高压、特高压电瓷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自筹资金

９５

，

２８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另外，公司将尽快办理已发行股份的登记托管和上市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0年 12月 17日 星期五

D2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000510����编号：临 2010-30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召开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发出，并分别刊登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

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

时

3

、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57

号金路大厦

12

楼会议厅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召集人：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6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汉先生临时因故未能到会，经公司董事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总裁杨寿军先

生主持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

人， 代表股份

65,863,41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0.8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所持绵阳小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98.26%

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完善产业链，集中优势资源夯实

PVC

主业，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增强核心竞

争能力，实现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公司决定将持有的绵阳小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98.26%

股权转让

给成都世龙实业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30,000.00

万元人民币。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63,4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

、《关于邓大俭先生辞去公司董事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63,4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

、《关于选举谭微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63,4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骏、安瑞鹏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晨鸣纸业 晨鸣Ｂ 股票代码：000488��200488��公告编号：2010-038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刊登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和

2010

年

11

月

26

日的《中国证券报》、《香港商

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

2010

年

10

月

28

日、

2010

年

11

月

25

日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网站上。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1

：

30

2

、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晨鸣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4

、召集人

: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尹同远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于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062,045,941

股，实际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64,659,9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27.38%

。 概没有赋予持有人权利可出席本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但只可于会上表决反对决议案

的公司股份。

其中：

1

、境内上市内资股（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

7

人，代表股份

308,499,050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27.71 ％

。

2

、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代理人）

1

人，代表股份

92,642,231

股，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16.62 ％

。

3

、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股东出席情况：

H

股股东（代理人）

1

人，代表股份

163,518,708

股，占公司

H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41.79 ％

。

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五项议案，内容如下：

特别决议案四项

（一）审议通过了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

561,035,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9.3582%

。 其中：

A

股

308,499,05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份的

54.6345 %

；

B

股

89,018,9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15.7651%

；

H

股

163,517,708

股，占出席会议

股份

28.9586%

。 反对股数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 其中

H

股

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弃权股数

3,623,2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6416%

。 其中

B

股

3,623,25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6416%

。

表决结论：本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晨鸣纸业销售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

561,035,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9.3582%

。 其中：

A

股

308,499,05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份的

54.6345 %

；

B

股

89,018,9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15.7651%

；

H

股

163,517,708

股，占出席会议

股份

28.9586%

。 反对股数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 其中

H

股

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弃权股数

3,623,2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6416%

。 其中

B

股

3,623,25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6416%

。

表决结论：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为全资子公司美伦纸业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

561,035,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9.3582%

。 其中：

A

股

308,499,05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份的

54.6345 %

；

B

股

89,018,9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15.7651%

；

H

股

163,517,708

股，占出席会议

股份

28.9586%

。 反对股数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 其中

H

股

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弃权股数

3,623,2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6416%

。 其中

B

股

3,623,25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6416%

。

表决结论：本议案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为全资子公司晨鸣（香港）有限公司发行

5

亿元票据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

564,287,5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9.9340%

。 其中：

A

股

308,499,05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份的

54.6345 %

；

B

股

92,270,8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16.3410%

；

H

股

163,517,708

股，占出席会议股

份

28.9585%

。 反对股数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 其中

H

股

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 弃权股数

371,4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658%

。 其中

B

股

371,4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658%

。

表决结论：本议案审议通过。

普通决议案一项

（五）审议通过了聘任

2010

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

560,799,735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9.3164%

。 其中：

A

股

308,499,05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份的

54.6345 %

；

B

股

89,018,9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15.7651%

；

H

股

163,281,708

股，占出席会议股

份

28.9168%

。反对股数

23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420%

。 其中

H

股

237,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420%

；弃权股数

3,623,2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6416%

。 其中

B

股

3,623,25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6416%

。

表决结论：本议案审议通过。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委任中瑞岳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会议点票的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孙蕊、李文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0 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557��������证券简称： *S 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0-042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进程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银川中院

"

）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对

公司的重整申请，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公司重整相关工作正在进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

召开。 审计评估工作及公司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正在进行中。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规定的原因被暂

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557��������证券简称： *S 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0-043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被立案调查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管理人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广夏（银川）实业股份公司的调查

通知书（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0013

号），内容如下：

"

因你公司信息披露等行为涉嫌违反证券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劵法，我会决定对你公司立案

调查。

"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